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  特别小组文件第 1/2007 号  
讨论文件  
 

扶贫委员会  
老人贫穷特别小组  

为长者提供长期照顾和经济保障  
 
 
目的  
 
 本文件旨在概述有关为长者提供长期照顾和退休保障的现行政策和

措施，以及这些政策和措施对预防和纾缓未来长者贫穷的影响。  
 
背景  
 
2. 扶贫委员会辖下老人贫穷特别小组于二零零六年六月成立，负责研究

清贫长者的主要需要，并与生福利及食物局和安老事务委员会合作，订

出短期改善措施和较长远的政策方向，更适切地照顾清贫长者的需要。  
 
3. 至于预防未来的长者贫穷情况及为他们制订扶贫措施皆属较长远的

问题。委员得悉政府正就医疗融资，这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进行研究。委员

亦认为，为长者提供长期照顾和退休保障同样重要，因此应把这两个课题

纳入特别小组的工作计划内。  
 
长期照顾  
 
现行政策和措施  
 
4. “积极乐颐年 ”、“社区安老 ”、“持续照顾 ”和 “把资源集中用于最有需要

的长者身上 ”，是政府安老政策的基本原则。为改善长者的生活素质，政府

推广积极安老。为协助需要长期照顾的长者在社区安老，政府为他们提供

资助的上门家居照顾服务和中心为本的社区照顾服务。一些不需要长期照

顾但在日常生活上需要协助的长者，可以申请无须接受体格评估的上门服

务。至于需要长期照顾但在家中未能获得足够照顾的长者，政府会为他们

提供资助院舍照顾服务。  
 
5. 为确保公共资源集中用于最有需要的长者身上，政府采用划一的体格

评估机制，以评估拟申请的长者是否真正有需要接受长期照顾服务。  
 



为在社区安老的长者提供照顾和支持服务  
 
6. 长者地区中心、长者邻舍中心和长者活动中心，为在社区安老的长者

及照顾他们的人士建立全港性社区支持网络。长者地区中心及属下的长者

支持服务队，以及长者邻舍中心的工作包括通过外展服务接触独居长者。

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增拨了 3,800 万元予这些长者中心，

以便增加社工人手，进行策划和动员地区资源（包括义工），从而加强外展

工作，以接触更多独居长者，特别是隐蔽长者，鼓励及协助他们建立社交

生活，并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转介和支持服务。  
 
7. 我们亦尽量透过受资助非政府机构提供资助的上门家居照顾服务，让

长者在家中安享晚年。现时约有 3 300 名长者使用须接受体格评估的上门

家居照顾服务，包括个案管理、起居照顾、护理服务、康復治療、送饭、

家居清洁及护送服务。另外，有 16 000 名长者使用无须接受体格评估的上

门家居照顾服务，包括送饭、家居清洁及护送服务。虽然这些服务的使用

者无须通过经济狀况审查，但约有 64%使用须接受体格评估的上门家居照

顾服务和 74%使用无须接受体格评估的上门家居照顾服务的长者，为综合

社会保障援助（综援）受助人。  
 
8. 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提供的须接受体格评估日间照顾服务，包括

起居照顾、复康训练、送饭和社交康乐服务。现时，全港有 51 个长者日间

护理中心／单位，提供 1 975 个日间护理名额。  
 
9. 此外，政府亦为家庭护老者提供支持，协助他们照顾家中体弱的长者。

有关的支持服务包括长者日间及住宿暂托服务，以及信息、培训及情绪支

持服务。  
 
院舍照顾服务  
 
10. 当体弱长者难以留在家中生活时，可入住安老院舍，接受住宿照顾。

本港的非政府机构及私营机构均提供住宿照顾服务。目前，全港约有 73 000
个安老院舍宿位，当中 26 000 个是资助院舍照顾宿位，由资助安老院舍、

合约院舍和参加改善买位计划的私营安老院舍提供。此外，有 23 000 名长

者以综援款项居于私营安老院舍的非资助院舍照顾宿位。换言之，政府直

接或间接为大约 49 000 名长者（在 62 000 名现居于安老院舍的长者中占逾

75%）提供资助，让他们接受住宿照顾服务。  
 
11. 在长者资助院舍照顾宿位须提供长期及持续照顾的原则下，社会福利

署（社署）已由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起，把不包括长期护理元素的长者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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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和安老院宿位及部分现时没有提供持续照顾的护理安老宿位，转为提供

持续照顾的长期照顾宿位。  
 
相关事宜  
 
12. 随人口老化，资助安老服务方面的需求将会有增无减。政府在过去

十年已大幅增加上门家居照顾服务和资助安老院舍宿位。在二零零六至零

七年度，政府在资助院舍照顾宿位、社区照顾服务和其它为长者提供的支

持服务方面的开支，约为 29 亿元。  
 
13. 社署运用在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获增拨的 2,000 万元经常拨款，增加

了由 60 支综合家居照顾服务队，为无须接受体格评估的家居照顾服务名

额。新增的名额自二零零七年一月起投入服务，社署预计可多处理约 2 000
宗个案。此外，社署亦已增加改善家居及社区照顾服务队，为须接受体格

评估的长者提供的家居照顾服务名额。社署会继续监察有关服务的需求，

并视乎情况所需，在需求殷切的地区增加服务名额。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

度，社署会增加 80 个日间照顾名额。  
 
14. 至于资助安老院舍宿位的数目，已由一九九七年约 16 000 个增至现

时约 26 000 个，加幅达 60%。在未来两年（二零零七／零八至二零零八／

零九年度）内，政府希望可以额外提供 812 个资助安老院舍宿位（二零零

七至零八年度提供 662 个，当中 450 个宿位会向私营安老院舍购买，另外

150 个会使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财政预算增拨的 1,600 万元增设）。  
 
15. 由于人口老化，资助安老院舍宿位的需求会随之而增加。目前，资助

护理安老宿位的轮候时间平均为 22 个月（私营安老院舍的资助护理安老宿

位则为九个月）。粗略估计，政府在未来 30 年可能需多花三倍的开支，才

能维持现时资助安老院舍宿位的轮候时间不变 1。  
 
16. 单靠公帑资助的服务，不能解决安老院舍需求日增的情况。我们须考

虑较长远的策略，包括：  
 

(a) 提倡健康晚年和社区安老，并鼓励透过家庭和社区网络提供支

持；  
 

                                                 
1 卫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长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的 演 辞 ( 网 址 ：

www.info.gov.hk/gia/general /200504/13/041302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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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藉鼓励优质兼自负盈亏的私营安老院舍提供不同服务，以增加具

素质的宿位。此外，个人及家庭等多个经费来源，亦有助改善私

营安老院的素质；以及  
 
(c) 考虑把公共资源进一步集中用于协助最需要援助的长者。  

 
17. 在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有关清贫长者问题的分享会上 2，委员认为最

有需要的长者往往未必得到资助住宿照顾服务。然而，事实上现时居住在

安老院舍的长者当中，约有 70%都是综援受助人，应否／能否加大力度把

资源集中分配在资助安老院舍宿位方面，是一个复杂问题，并须视乎老年

人口是否作好准备在社区安老、是否有更健全的市场提供不同的优质住宿

照顾服务，以及长者是否有较佳的经济能力应付长期照顾需要等因素。关

于这点，安老事务委员会一直集中关注多个主要范畴，以提倡积极及健康

的老年生活，以及进一步支持和鼓励长者在社区安老。  
 
18. 委员曾指出，提供长者照顾服务是其中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社会企业

项目。部分委员得悉，英国采用代用券制度，以便更灵活地提供这类服务。

他们提议进一步研究现时为长者提供的家居照顾服务，日后如何能进一步

鼓励社会企业的发展。  
 
经济保障  
 
19. 香港和其它地方一样，由于人口老化和平均寿命愈来愈长，社会面对

很多挑战。根据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推算（二零零四至二零三三年），预计到

二零三三年，65 岁或以上的长者会超过 200 万，约占人口的 27%。长者人

口增加的速度初时会较慢，由二零零三年的 11.7%上升至二零一五年的

14.3%，但在二零一五至二零三三年期间则会加快。老年抚养比率会增加，

由二零零三年每 1 000 人供养 161 人增至二零三三年的 428 人。为确保未

来的长者有经济保障和预防他们出现贫困情况，在经济上作出周详的安排，

以应付年老时的主要需要，是十分重要的。  
 
现行政策和措施  
 
20. 政府一直研究香港退休经济保障的“三大支柱”的可持续性－  
 

(a) 公帑资助的综援和高龄津贴；  
 

                                                 
2 请参阅扶贫委员会第 11/2006 号文件的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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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以及  
 
(c) 自愿性私人储蓄及投资。  

 
21. 根据第一支柱，综援为那些在经济上无法自给的人士（包括长者）提

供安全网。在综缓计划下，长者受助人会获得较高的标准金额、特别津贴

和补助金等特别照顾。社会福利署署长亦可行使酌情权，因应个别家庭的

情况协助有需要的长者。  
 
22. 除综援计划外，还有高龄津贴，为 65 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长者提供现

金津贴，以应付他们因年老而出现的特别需要。综援和高龄津贴都是无须

供款的计划，开支由公帑支付。然而，综援受助人须通过经济审查，领取

高龄津贴的长者则大都无须接受经济审查。截至二零零六年底，在 70 岁或

以上的长者中，有 90%（即 565 456 人）领取公共经济援助，包括综援、

高龄津贴或伤残津贴。  
 
23. 除经济援助外，「公共支柱」亦为有需要的长者设立公共支持网络，

包括大幅资助的公共医疗制度、公共房屋计划、庞大的长者中心网络和以

中心为本的服务，以及受资助的社区及院舍照顾服务。  
 
24. 关于第二支柱，政府已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成立强积金。这是一个由

全体工作人口供款及私人管理的退休基金。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约有 234
万人参加强积金计划。另外，有 45 万 1 千名雇员接受《职业退休计划条例》

下的各个退休计划提供的保障，这些退休计划早在强积金成立前已存在。  
 
25. 在第三支柱下，香港的政策环境相对较为理想（并无征收资本增值税

或遗产税），有利自愿储蓄和投资。家人给予的支持，仍然是长者的主要收

入来源。根据政府统计处在二零零三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约有 168 万人给

予父母经济支持，而这方面所涉及的开支每年约为 600 亿元。  
 
相关事宜  
 
26. 推行强积金计划可以确保本港大部分人口在某程度上得到退休保障。

然而，以现时的供款额来说，只可以为退休人士提供基本的退休保障。强

积金计划也未能解决所有类别人士的退休保障问题，其中包括月入少于

5,000 元的低收入人士及非工作人口，以及在二零零一年已接近退休年龄的

人士，由于供款期短，他们未必能储蓄到足够的强积金。这些人士须依赖

家人及公共援助等其它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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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社会人士不断要求政府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3。考虑到现时的福利

开支水平，以及人口老化对公共援助制度所造成压力，长远来说，加强「公

共支柱」的方案必须在财政上能够持续运作。在公共经济援助方面，二零

零四至零五年度综援和高龄津贴的开支较一九九六至九七年度增加 77%。

预计在未來 30 年，为长者提供社会保障的开支可能会由二零零五年的 127
亿元增至 300 亿元 4。此外，为长者提供长期照顾的公共开支也会增加（见

上文第 12 至 15 段）。  
 
28. 中央政策组现正进行一项研究，探讨退休保障的三大支柱的可持续

性。研究工作预计可于二零零七年完成，届时政府会考虑研究结果，并探

讨如何加强三大支柱。  
 
未来路向  
 
29. 由于人口老化，加上平均寿命愈来愈长，要为长者（尤其是在经济上

无法自给或没有家人供养的长者）提供足够照顾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长

远而言，长者支持制度必须在财政上能够持续运作。正如早前的讨论 5，为

长者提供支持，应以个人、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概念为基础。要做

到这一点，实有需要鼓励建设一个更健全的市场，由优质兼自负盈亏的私

营安老院舍提供不同服务，并须提倡个人、家庭及政府等多个经费來源。  
 
30. 就人口老化的趋势，社会人士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医疗护理

和安老服务所带来的压力。无可否认，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事项和面

对的挑战。然而，我们亦须留意，随医疗科技进步和市民的健康意识提

高，将来会有较多教育程度较高、健康较好和经济能力较佳的长者。我们

应继续鼓励长者融入社会，并利用长者这项宝贵资源，协助社会上有需要

的人士。  
 
 
扶贫委员会秘书处  
(资料由卫生福利及食物局、中央政策组和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提供 ) 
二零零七年四月  

                                                 
3 在二零零六年六月八日的會議上，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

當局盡快研究設立可持續運作的老年退休金制度，向所有長者即時發放款項，以應

付他們因年老而出現的基本和特別需要。  
4 立法会 CB(2)1828/04-05(3)号文件。  
5 扶贫委员会第 11/2006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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